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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實不只是會展空間能發揮效應，它還會帶來許多多元加值的外溢效應，尤其如果能吸引商務

旅客及其家族旅遊，或是各式各樣國際公司到此舉辦會議，對臺灣各地的經濟多少都會有一些

助益。針對這方面，希望你們能夠用更積極的態度來進行跨部會溝通及研擬。 

謝局長謂君：好的，謝謝。 

蕭委員美琴：其實臺灣有許多特色民宿都非常吸引人，據本席所知，香港、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本

身就有許多大型國際觀光飯店，這些地區的旅客有興趣的是臺灣特別有人情味、特別有特色的

民宿，所以我們應該協助民宿業者做更好的國際行銷。本席曾經和花蓮地區的某些民宿業者討

論過，我問他們為什麼不做日文網站或英文網站？很多人聽到外文都會有一點恐懼，擔心可能

會帶來更多麻煩，既想要有這些客源，卻又擔心協調、架設及管理外文網站的成本過高，或許

我們可以整合更多人，甚至不排除設立跨縣市優質民宿的行銷平台，像我們到日本時，就會發

現每一個車站都有許多小旅館的共同行銷文宣。如果可以整合這些特色民宿，加強國際行銷，

相信對於地方住宿空間優質化應該也會有激勵作用。 

謝局長謂君：確實有許多民宿都讓國外觀光客非常感動，目前觀光局正在推動好客民宿，現在好客

民宿共有 685 家，同時我們也經常辦理研討會，我們會邀請專家學者及經營民宿很有績效的民

宿主人來演講，希望能夠將農林漁牧特色、人文特色、地方產業創意等結合在一起，讓國外觀

光客更為感動。 

蕭委員美琴：你們在挑選好客民宿時，應該都有一些標準，是不是可以將相關標準以及目前六百多

家好客民宿分布在各縣市的書面資料提供給本席參考？ 

謝局長謂君：好的，我們會照辦。 

蕭委員美琴：有關民宿房間數的規範，許多民宿業者已經討論了很多年，據說目前已經有共識可以

將房間限制的規範加以放寬，請問你們的態度是如何？ 

謝局長謂君：目前的共識是從 5 間變成 8 間。 

蕭委員美琴：後續的程序要怎麼進行？ 

謝局長謂君：這要修正民宿管理辦法。 

蕭委員美琴：你們有在進行內部作業嗎？ 

謝局長謂君：目前正在進行當中。 

蕭委員美琴：時程是如何？ 

謝局長謂君：差不多 6 月底會提出來。 

蕭委員美琴：謝謝。 

主席：因為今天有三項新增修正動議，所以不進行逐條討論，等到這三項修正動議併進來之後，下

次會議再進行逐條討論，請問各位，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現在開始處理臨時提案，首先進行第 1 案。 

1、 

案由：為改善國人用路禮儀、保障國人行的安全防範意外事故發生，爰建請交通部針對不同

區域、不同用路族群常發生之事故型態來規劃拍攝相關道路交通安全短片，並在不同媒體載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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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宣導，以提升國人用路安全。 

說明：應特別針對救護車之避讓加強宣導，包含在不同路段上的避讓方式。 

提案人：蕭美琴  鄭寶清  劉櫂豪  葉宜津  李昆澤  

陳素月  鄭天財  林俊憲  趙正宇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1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2 案。 

2、 

案由：有鑑於台鐵近日連續發生車站電扶梯故障傷人事件，為顧及旅客行的安全，爰要求交

通部所屬大眾運輸單位，針對旅客使用之各式輔助性機械設備，於 3 個月內完成全面性清查及

維修，以維護旅客安全。 

提案人：蕭美琴  鄭寶清  劉櫂豪  葉宜津  李昆澤  

陳素月  鄭天財  林俊憲  趙正宇 

主席：請問各位，對第 2 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 

進行第 3 案。 

3、 

立法院第 5 屆第 3 會期第 15 次會議：「為國、公營事業移轉民營後之事業，政府資本合計超

過百分之二十以上時，代表政府股份之董事或理事，應至少有一名該事業工會之代表擔任。」

之決議，中華電信公司未依法推派，藐視立法院、違反立法院之決議，本委員會要求中華電信

公司即刻依規定派任勞工董事，否則移送監察院查處彈劾。 

提案人：鄭寶清  陳素月  鄭運鵬  鄭天財  蕭美琴  

葉宜津  劉櫂豪  林俊憲  趙正宇 

主席：請交通部曾次長說明。 

曾次長大仁：主席、各位委員。我們完全認同鄭委員的提案，按照規定的確必須指派一位勞工代表

來擔任董事，其實我們已經這樣做了，但中華電信的情況比較複雜，因為它總共有 9 個企業工

會，所以他們一下子推不出來，當然協商之後只能派出一位，現在的狀態是由中華電信公司一

位擔任公共事務的副總暫代這個位置，只要工會一推出人選，馬上就可以把他換成…… 

鄭委員寶清：次長這樣的講法我贊成，但是你們不能派副總經理，而應該派真正的勞工代表才對。 

主席：我們來作文字修正，將倒數第二行改為「本委員會要求交通部應依規定派任勞工董事。」好

不好？ 

鄭委員寶清：應該是修正為「應派任勞工代表之董事」，雖然他們現在有派，但他並不是勞工代表

。 

曾次長大仁：我建議修正為「應依規定派任工會推派之勞工董事。」 

鄭委員寶清：你剛才不是說現在勞工推派不出來嗎？我認為應該派任具勞工身分的勞工董事才對。 

曾次長大仁：因為這一定要由工會自主推派一個人出來…… 

主席：對，尊重工會啦！ 


